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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成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成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成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簽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密件密件密件密件)  

依市府 97.11.03府授工採字第 09731825700號函函頒「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式」表 C.8再修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8.5.22北市教秘字第 09834593401號函頒布、98.6.9 北市教秘字第 09835521200 號函修正 

簽  於○○○                                ○○年○○月○○日 

主旨：有關「○○○○○○（案名）」成立評選/審查委員會(異質採購最低標案件為審查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一案，簽請 核示。 

說明： 

一、本案於○○年○○月○○日奉核定採□適用最有利標□準用最有利標□異質採購最低

標決標方式辦理（詳如附件 1）。 

二、□本案屬異質採購最低標決標方式，依據「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第 10點

規定：「機關訂定審查標準及成立本委員會、工作小組，應比照本法所定最有利標評

選辦法及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相關規定」，故本案成立審查委員會應依「最有利標評選

辦法」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相關規定辦理。(非屬異質採購最低標案件，

請刪除本點。) 

三、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條規定，□評選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其任

務為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因本案有前例(或條件

簡單)，評選委員會擬於開標前成立；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條第 2項及「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規定，評選委員會置委員 5至 17人，外聘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 本案評選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建議設置委員○○人（外聘委員○人，內聘委員○人），

專長類別及人數建議如下(詳附件 2、3)： 

(一)外聘委員○人：○○○○類計○名、○○○○類計○名、○○○○類計○名，外聘

委員共計○名，依本單位（科、室、所…）建議專長類別及所需外聘委員人數，

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之「最有利標標案管理系統」產生 5倍專家學者

建議名單 □經本單位（科、室、所…）自工程會專家學者名單資料庫遴選建議名

單○人，如附件 2。 

(二)本案依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

任；並得為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之權利。」，基於學校辦理本採購攸關學生受教品質…(由學校依採購類型加以補

充)，家長為維護子女權益、福祉參與評選，有其必要性，前開□建議名單提供之

專家、學者人數尚不敷本案需要□建議名單提供之專家、學者未能包括本案特性

所需要 □（或其他原因，請各校自行補充說明），而致未能自前開工程會建議名

單覓得(足)適當人選。考量前情需要，經本單位元（科、室、所…）自本校家長會

推派遴選家長代表○人擔任外聘委員建議名單如附件 2。 



附件 2 

 2 

(三) 內聘委員○人，擬由本機關及洽辦機關擔任，建議名單如附件 3。 

五、請 鈞長於下列文件資料圈選委員： 

(一)外聘委員圈選排序○名正取評選委員及○名備取（詳如附件 2），後續如有獲選委員

不同意擔任委員，以致外聘委員人數不足時，本單位（科、室、所…）將敘明理

由，另行遴選後簽報  鈞長或鈞長之授權人員核定。 

(二) 內聘委員圈選排序○名正取評選委員及○名備取評選委員（詳如附件 3）。 

(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條規定，召集人 □由內部機關人員擔任應由

一級主管擔任，請 鈞長指定 1位召集人及 1位副召集人。 □建議由委員互選之。  

(四)評選期間若委員因故請辭，致委員人數未符合法令規定，授權本單位（科、室、所…）

於取得委員書面請辭資料後由備取評選委員名單依序遞補。 

六、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條規定，於委員會成立時，應一併成立工作小組。

本案工作小組建議設置○人（不少於 3人），就其專業背景擇定名單，建議名單如附

件 4，請 鈞長指定 3人以上工作小組成員(其中至少 1人須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並指定 1位擔任組長。 

七、外聘評選委員得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得支給出席費，建議按

次支給出席費，每人每次新臺幣 2000元(上限值)整，由本機關（○○科室）「○○○

○○」預算項下勻撥新臺幣○○○○元整。(另有關交通費、審查費，個案特性需求

需要者，依相關法規擬訂。) 

擬辦： 

一、本案擬依說明四、五辦理評選委員聘兼及評選委員會成立事宜，請  鈞長於建議名單

（如附件 2、3）圈選排序內、外聘評選委員。 

二、本案擬依說明六辦理工作小組成立事宜，請  鈞長於建議名單如附件 4圈選工作小組

成員，並指定 1位擔任組長。。 

三、依說明七應支付評選委員出席費(有交通費、審查費者，自行加入說明)，擬先行借支

新臺幣○○○○元整。 

 

 

 

 

 

說明：1.定稿內容「�」處請填文字或數字；�處請依適用情形勾選；「案名」欄請於

「」內填繕案名；（理由）欄請填繕理由。 

2.網底之文字係為說明，使用時請刪除。 

3.不適用者請刪除。 

4.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時，簽辦公文註明為密

件，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內。必要時，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 
5.招標期間，如有委員辭職或機關解聘情形，致委員會人數不足或不符規定者，

新遴選之委員應另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依先前核准之備取委員

排定順序遴聘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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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案名案名案名案名」」」」(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遴選評選遴選評選遴選評選遴選評選/審查委員建議名單審查委員建議名單審查委員建議名單審查委員建議名單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密件密件密件密件）（）（）（）（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參考範本參考範本參考範本參考範本）））） 

來 

源 

序

號 
姓名 服務機關,現職及專長 

圈選排序 

(不列入排序者 

請打 X) 

備註 

(後續承辦單位

聯絡情形) 

1 ○○○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2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最 
有 
利 
標 
管 
理 
系 
統 3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1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2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工 
程 
會 
專 
家 
學 
者 
資 
料 
庫 

3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1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2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自

行

遴

選

家

長

代

表 3  服務機關 : 
職稱 : 
專長 1 : 
專長 2 : 

排序(  )  

 

 

 

說明：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時，簽辦公文註明為

密件，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內。必要時，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 

評選/審查委員欄位請視實際遴選人數及來源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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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    

採購評選採購評選採購評選採購評選/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委員會工作小組建議名單委員會工作小組建議名單委員會工作小組建議名單委員會工作小組建議名單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參考範本參考範本參考範本參考範本）））） 

 
 

 

 

 

 

 

 

 

 

 

 

 

工 作 小 組 名 稱 「案名」(案號：○○○)工作小組 

承  辦  人  (  )    -    分機 

來源 姓名 現任職單位 職稱 專長 勾選組長 

     

     

     

機關

人員 

     

     

     

機關

以外

專業

人士 

     

說明：1.本表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 條規定辦理。 

2.工作小組成立原則:由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人士擔

任，協助相關之評選工作，組成人數至少組成人數至少組成人數至少組成人數至少 3333 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均為無給職。 

3.採購評選委員不宜任工作小組。 

4.工作小組其成員至少須有 1 位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或進階資格者。 

5.如工作小組人員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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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評選評選評選/審查委員派聘書函審查委員派聘書函審查委員派聘書函審查委員派聘書函（（（（稿稿稿稿））））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參考本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年 00月 00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密密密（評選出□最有利標□優勝廠商或廢標時解密） 
附件：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範、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

範事項暨聘（派）兼同意書、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廠商服務建議書 (招標前成立委

員會者，請刪除本項) 

主旨：茲敦聘 臺端擔任本機關「○○○○○○」採購案評選/審查委員會之評選/審查委員，

請 查照。 

說明： 

一一一一、、、、本機關辦理「○○○○○○」採購案，為借重  臺端專長以襄助評選/審查順利進行，

特敦聘之。 

二、本案訂於○年○月○日上(下)午○時○分辦理廠商評選/審查會議，謹檢送廠商服務建

議書○份，請  臺端注意下列事項：(本點適用於委員會於開標前才成立且派聘書與廠

商服務建議書併送者；倘招標前成立委員會者，請刪除本點) 

(一)  臺端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訊，應予保密，不得挪作他用，評

選後亦同，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二)廠商之投標文件，  臺端出席會議時請攜回，並於完成評選後交還本機關收回保存。 

三三三三、、、、檢附「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範」、「採購

評選委員倫理規範事項暨聘（派）兼同意書」、「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廠商服務

建議書 (招標前成立委員會者，請刪除本項)各乙份，敬請 臺端依須知規定配合辦理。 

正本：各委員各委員各委員各委員(發文時請分繕發文時請分繕發文時請分繕發文時請分繕) 
副本：(業務單位) 

      （機關關防） 
 
 

 

 

 

 

 

 

說明：1.定稿內容「�」處請填文字或數字；�處請依適用情形勾選。 

  2.網底之文字係為說明，使用時請刪除。 

  3.不適用者請刪除或修正。 

  4.屬異質採購最有利標案件(準用或適用)，為評選委員辦理評選；屬異質採購最

低標案件，為審查委員辦理審查。機關應配合採購案件決標方式修正文字。 

 5.全體委員名單不於招標文件中公開者，則以密件發函，對各委員分繕發文；反

之，倘經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檔公告委員名單者，則請將密等修正為普通。 


